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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 福 县 人 民 政 府
永政干〔2025〕8 号

永福县人民政府
关于唐亚斌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和区直、中直驻永各单位：

经研究，决定：

唐亚斌同志任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；

曾勇同志任永福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蒋申红同志任永福县罗汉果发展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潘玥希同志任永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广福乡市场监督管理所

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赵福贵同志任永福县林业局副局长，免去其永福县交通运输

局副局长、永福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（兼）职务；

杨辉华同志任永福县自然资源调查和保护中心主任，免去其

罗锦镇乡村建设综合保障中心主任职务；

于志华同志任永福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副主任；

廖海飞同志任永福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卿媛同志任永福县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免去蒋闻同志的永福县行政学校校长（兼）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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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去曾景宏同志的永福县教育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王耀新同志的永福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（兼）

职务；

免去黄胜利同志的永福县林业局副局长、永福县坪岭林场场

长（兼）职务；

免去黄雪琼同志的永福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。

永福县人民政府

2025 年 9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。

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桂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、

管委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9 月 30 日印发


